双方就业协议

甲方：
名  称：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湖北中心

通讯地址：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神墩三路1号         
邮政编码：430075
乙方：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    别：                

出生年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化程度：                

居民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
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户口所在地：            省(市)            区(县)            街道(乡镇)

最高学历毕业学校及院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毕业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作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参加工作时间：               

工作单位人事部门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人事部门联系人电话：               
必要时中心会征得考生同意后与工作单位人事部门联系人联系，协助考生办理离职手续。

根据《民法通则》、《合同法》及其他民事规定，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就甲方与乙方达成就业意向一事，签订本协议。

第一条：甲方根据工作需要，拟聘用乙方从事                岗位工作。

第二条：甲方须如实向乙方介绍本单位情况，以及拟安排乙方工作岗位及待遇情况。

第三条：乙方须如实向甲方介绍本人的情况，并在规定时间（以单位网站公告时间为准）报到。

第四条：乙方到甲方报到后，双方应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订立聘用合同，并办理有关招录手续(甲方可按照武汉当地政策协助乙方办理落户武汉手续)。聘用合同订立后，本协议自动终止。

第五条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即生效。如有违约，违约方需支付违约金  伍仟  元。

第六条：乙方因考入国内普通高等院校、被录用为公务员、依法服兵役或不可抗力等原因不能按时就业，在出具相关证明后，可免除违约金。

第七条：因乙方在报到入职当天不能提供符合甲方要求的学历学位、外语水平、健康证明、离职证明等入职必须证明文件原件，导致不能签订聘用合同，由乙方承担相应责任。

第八条：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，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或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，可以提请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；对仲裁裁决不服的，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甲方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签名：

甲方代表(签名)：

签章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日期：

